关于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光伏发电（一期24万
千瓦）项目（2025年实施部分）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北亭西南油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重庆浩力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第十二师二二二团光伏发电（一期24万千瓦）项目（2025年实施部分）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准东分区西北侧，南距阜康市区约13千米，中心地理坐标：东经88°1'57.055"，北纬44°18'24.471"。周边均为空地。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占地面积250.02公顷，本项目交流侧装机容量为120兆瓦，直流侧装机容量为147.014兆瓦，共分为25个光伏发电单元，共使用620WpN型单晶双面双玻组件237120块，配套设置320千瓦组串式逆变器375台，4800千伏安箱式变压器25台，通过5回35千伏集电电缆线路送至拟建220kV升压站（本项目配套建设的220千伏升压站及22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将由能源局进行单独核准，由建设单位另行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项目总投资4163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5.00万元。
2、 评价结论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3、 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加强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扰动面积、分层开挖分层回填、减少地表开挖裸露时间、避开雨季及大风天气施工、及时进行迹地恢复等生态保护措施，临时土方采取四周拦挡及苫盖措施妥善堆放。合理规划、设计施工便道及场地，要求各种机械和车辆固定行车路线，不能随意下道行驶或另开辟便道，以保证周围地表和植被不受破坏。除施工必须不得不铲除或碾压植被外，不允许以其它任何理由铲除植被。优化施工作业时间，避免夜间作业，避免灯光、噪声对夜间动物活动的惊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和保护力度。
（二）落实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水主要由施工车辆、施工机械等的冲洗、混凝土养护等产生，主要成分是含泥沙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项目区设置移动式环保厕所，生活污水定期清掏处理。本项目营运期光伏组件清洗废水在清洗过程中顺着光伏组件流入下面的植被，作为植被补水，不外排；工作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拟建升压站建设的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为5方/天，采用A/O+过滤处理工艺）处理用于站内绿化，不外排。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选择低噪声的先进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运载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要在合适的时间路线进行运输，运输线路避开居民点等环境保护目标；施工期各类车辆经过居民点时，应采取缓速、禁鸣的措施减少施工过程噪声的影响。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为光伏场区内箱式变压器等设备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措施。
（四）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产生的废旧电气组件经收集后定期由生产厂家或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废含油抹布与正常维修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属于危险废物，依托拟建升压站建设的危废暂存间，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事故状态下箱式变压器废变压器油进入事故油池（3.5立方米），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值守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当地环卫部门集中清运处置。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由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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